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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二 零 一 二 /一 三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
 
 

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介 紹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在 二 零

一 二 /一 三 年 度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 
工 作 目 標 和 範 疇  
 
2 .  沙 田 區 是 全 港 人 口 最 多 的 行 政 區，達 六 十 三 萬 人。沙

田 雖 然 人 口 眾 多，但 地 理 環 境 優 越、規 劃 完 善、交 通 便 利

及 社 區 設 施 配 套 齊 備 ， 居 住 環 境 一 直 備 受 讚 賞 。  
 
3 .  根 據 二 零 一 一 年 按 區 議 會 分 區 劃 分 的 人 口 及 住 戶 統

計 資 料 顯 示 ， 沙 田 區 居 民 年 齡 中 位 數 是 4 1 . 5 歲 ， 與 全 港

人 口 的 年 齡 中 位 數 一 致 。 區 內 具 學 位 學 歷 的 人 口 佔

1 9 . 7 %， 略 高 於 全 港 平 均 數 1 8 %； 而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

位 數 為 2 3 , 0 4 0 元，亦 較 全 港 住 戶 收 入 的 中 位 數 高 約 1 2 %。 
 
4 .  一 如 以 往，民 政 處 的 工 作 目 標，是 促 進 沙 田 區 內 跨 界

別 的 協 作，包 括 政 府 部 門、沙 田 區 議 會、地 區 團 體 和 居 民

等，使 沙 田 成 為 一 個 安 居 樂 業 和 與 時 並 進 的 和 諧 社 區。民

政 處 是 政 府 與 巿 民 在 地 區 上 溝 通 的 橋 樑，主 要 工 作 包 括 ： 
 

( a )  透 過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，統 籌 政 府 部 門 在 地 區 層 面

的 工 作 和 服 務 ， 解 決 地 區 問 題 ；  
 
( b )  向 居 民 介 紹 和 解 釋 政 府 重 要 的 政 策，並 向 當 局 反

映 區 內 人 士 的 意 見 和 需 要 ；   
 

 ( 一 )



( c )  推 行 地 方 行 政 計 劃 ， 協 助 區 議 會 推 展 工 作 ；  
 
( d )  鼓 勵 地 區 團 體 和 居 民 參 與 社 區 活 動 和 地 區 事

務 ， 構 建 和 諧 社 區 ；  
 
( e )  鼓 勵 及 協 助 多 層 大 廈 的 居 民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

或 互 助 委 員 會，並 協 助 上 述 居 民 組 織 提 升 大 廈 管

理 質 素 ；  
 
( f )  支 持 區 內 大 型 活 動，包 括 端 午 龍 舟 競 渡、中 秋 晚

會、聖 誕 及 農 曆 新 年 節 日 燈 飾、單 車 節 及 青 年 節

等 ， 加 強 地 區 特 色 和 居 民 參 與 社 區 事 務 ；  
 
( g )  推 動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及 聯 同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協 助 區 議 會 推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，改 善 鄉 郊 環

境 ， 增 加 地 區 設 施 和 美 化 社 區 ； 以 及  
 
( h )  在 重 大 事 故 或 天 災 發 生 時，統 籌 政 府 部 門 的 事 後

救 援 工 作 。  
 
本 年 度 的 工 作 重 點  
 
5 .  在 二 零 一 二 / 一 三 年 度 ， 民 政 處 會 繼 續 恪 守 工 作 目

標，並 配 合 民 政 事 務 局 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工 作 重 點，積 極

開 展 以 下 工 作 ：  
 

( a )  配 合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工 作  
 

新 一 屆 沙 田 區 議 會 已 於 本 年 一 月 正 式 開 始 運

作。政 府 自 二 零 零 八 年 開 始 投 放 更 多 資 源 予 區 議

會 和 賦 予 其 更 大 權 力，讓 區 議 會 直 接 參 與 地 區 設

施 (包 括 社 區 會 堂 、 圖 書 館 、 休 憩 場 地 、 體 育 場

所 和 游 泳 池 )的 管 理 工 作 和 進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。

為 了 讓 區 議 會 持 續 改 善 地 區 設 施，以 及 支 援 有 關

設 施 完 工 後 的 管 理 和 保 養，行 政 長 官 在 二 零 一 一

至 一 二 年《 施 政 報 告 》內 宣 布，政 府 會 在 未 來 兩

屆 區 議 會 會 期 內，將 給 予 各 區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

劃 」的 總 撥 款 逐 步 遞 增 至 每 年 四 億 元，當 中 包 括

 ( 二 )



工 程 費 用 及 設 施 建 成 後 所 需 的 經 常 開 支 。  
 
民 政 處 一 直 致 力 支 持 區 議 會 的 工 作。民 政 處 會 繼

續 協 助 區 議 會 推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，藉 以 改 善 區 內

生 活 環 境 及 提 升 居 民 的 生 活 質 素。民 政 處 並 會 在

統 籌 跨 部 門 工 作 及 籌 辦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各 方 面 給

予 支 持 ， 讓 區 議 會 充 分 發 揮 其 職 能 。  
 

( b )  選 舉 工 作  
 
立 法 會 選 舉 將 於 本 年 九 月 九 日 舉 行，沙 田 區 屬 地

區 直 選 組 別 新 界 東 選 區。民 政 處 會 配 合 選 舉 事 務

處 以 及 廉 政 公 署 等 執 法 部 門 的 工 作，確 保 選 舉 在

公 平 、 公 開 、 公 正 的 情 況 下 順 利 舉 行 。  
 
此 外，民 政 處 將 協 助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本 年 三 月 三 十

一 日 至 五 月 十 六 日 在 區 內 進 行 選 民 登 記 的 工

作 。 選 民 登 記 的 成 功 ， 實 有 賴 全 港 市 民 踴 躍 參

與，民 政 處 在 此 呼 籲 各 位 議 員 協 助 推 廣 是 次 選 民

登 記 活 動 。  
 

( c )  加 強 區 內 的 青 少 年 工 作  
 
為 配 合 今 年 施 政 綱 領 ： “繼 續 透 過 青 年 事 務 委 員

會 的 地 區 網 絡 支 援 青 年 發 展 活 動，引 導 青 少 年 建

立 積 極 人 生 觀 和 履 行 公 民 責 任 ＂，民 政 處 會 繼 續

透 過 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，籌 辦 區 內 各 項 青 年

活 動。委 員 會 在 本 年 度 除 了 秉 承 過 往 傳 統，撥 款

資 助 區 內 學 校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在 暑 假 期 間 舉 辦 青

少 年 活 動 外，更 會 舉 辦 沙 田 區 青 年 音 樂 節、沙 田

區 傑 出 青 年 獎 勵 計 劃、青 年 外 展 訓 練 及 義 工 服 務

等 活 動 。  
 
此 外，委 員 會 將 配 合 青 年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舉 辦 的

十 八 區 啦 啦 隊 比 賽 及 組 織 青 年 到 沙 巴 進 行 生 態

保 育 考 察；委 員 會 亦 會 參 與 青 年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辦

的 青 年 高 峰 會 議，讓 青 年 人 就 社 會 議 題 發 表 意 見

及 與 政 府 官 員 作 出 交 流 。  

 ( 三 )



 
( d )  慶 祝 特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 

 
今 年 是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，民 政 處 特

別 成 立 了 沙 田 區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

周 年 統 籌 委 員 會 ( 下 稱 慶 委 會 ) 統 籌 回 歸 慶 祝 活

動 ， 以 展 示 沙 田 區 的 活 力 和 加 強 區 內 的 節 日 氣

氛。慶 委 會 將 會 舉 辦 一 系 列 的 文 藝 活 動，例 如「 雲

行 雨 施 」中 國 龍 文 物 展 導 賞 團、伙 炭 藝 術 展、粵

劇 欣 賞 會 及 社 區 參 與 音 樂 劇 《 香 港 ‧ 你 好 》 等 ；

慶 委 會 更 會 舉 辦 一 系 列 大 型 戶 外 活 動，例 如 中 秋

晚 會、單 車 嘉 年 華 及 馬 鞍 山 節 等。我 們 希 望 以 上

活 動 有 助 推 廣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、 推 廣 本 土 創 意 藝

術、回 顧 區 內 發 展 及 變 遷，從 而 凝 聚 沙 田 區 各 界

力 量 共 慶 回 歸 十 五 周 年。另 外，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將

統 籌 印 製 全 港 慶 回 歸 節 日 活 動 小 冊 子 供 市 民 參

閱 。  
 
  回 歸 十 五 周 年 是 一 個 普 天 同 慶 的 日 子，民 政 處 鼓

勵 地 區 團 體 協 助 區 內 的 弱 勢 社 群 參 與 回 歸 慶 祝

活 動 ， 充 分 發 揮 沙 田 區 和 諧 共 融 的 精 神 。  
 
( e )   加 強 國 民 教 育 工 作  

 
民 政 處 會 繼 續 透 過 國 民 教 育 沙 田 區 委 員 會，加 強

與 學 校 及 地 區 團 體 的 網 絡，在 區 內 推 動 國 民 教 育

工 作 。 委 員 會 今 年 將 以 「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1 5
周 年 」為 主 題 舉 辦 不 同 的 推 廣 活 動，主 要 包 括 ： 
 

 透 過 國 民 教 育 推 廣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撥 款 資 助 區

內 團 體 舉 辦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；  
 舉 辦 一 系 列 慶 祝 回 歸 的 文 化 活 動 ， 如 中 港 文

藝 大 滙 演、中 港 書 法 交 流、國 民 教 育 講 座 等； 
 為 區 內 中 學 德 育 及 國 民 教 育 課 程 的 老 師 及 從

事 青 少 年 工 作 的 社 工 舉 辦 雲 南 省 昆 明 市 考 察

團 ， 讓 他 們 加 深 了 解 中 國 的 少 數 民 族 政 策 及

社 會 概 況 ； 以 及  
 為 區 內 青 少 年 舉 辦 內 地 考 察 活 動 ， 讓 他 們 親

 ( 四 )



 ( 五 )

身 體 驗 及 參 與 內 地 的 社 會 服 務 ， 從 而 增 加 對

國 家 的 認 識 。  
 
下 一 步 工 作  
 
6 .  民 政 處 會 與 沙 田 區 議 會 攜 手，與 區 內 各 政 府 部 門 及 地

區 團 體 通 力 合 作，落 實 民 政 處 來 年 的 工 作，使 沙 田 繼 續 發

展 成 為 一 個 和 諧 、 安 居 樂 業 和 與 時 並 進 的 社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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